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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同法典评注讲座（第二期）成功举办

时间： 2019-11-18 15:43:12  浏览： 224

2019年11月14日晚19:00至21:30,天同法典评注讲座（第二期）于南京大学法学院逸夫管理科学楼20层报告厅举行。南京大学兼任博

士生导师、台湾政治大学兼任讲座教授苏永钦先生应邀莅临，以“评注作为法教义学的工具”为题，为到场的我院师生、实务界人士带来

了对于法典评注事业的独到见解与评述。本次讲座由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朱庆育主持，法学院冯洁语副教授、刘勇副教授、尚连杰副教

授、宋晓教授、解亘教授、杨阳副研究员、叶金强教授以及天同律师事务所辛正郁律师与谈。讲座现场气氛热烈，座无虚席。

 

朱庆育教授首先以个人视角表达了对苏永钦教授的钦佩之情，直言苏老师是他的偶像，评价苏老师是汉语法学家中能够进入世界范围

内法学学术领域第一流学者之列者，苏老师致力于在潘德克吞体系上再向前一步，可谓“致广大尽精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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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王丽娟为本次讲座致辞。王书记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欢迎，对苏永钦教授的学术地位做出了高度的评价，并认

为在民法典呼之欲出的当下，法典评注事业意义非凡，苏永钦教授的此次讲座，必将是对评注事业的引领与推动。王书记同时介绍了到场

的辛正郁律师，感谢他和北京天同律师事务所对南京大学法学院学术发展的支持。最后，王书记对苏永钦教授明年再次莅临讲学表达了热

切的期待。

朱庆育教授对致辞做了幽默的总结，随后伴随着热烈的掌声，讲座正式开始。

本次讲座主要内容分为十项，按照苏永钦教授一贯的风格工整排布，概括言之，主要包括法教义学的任务、法教义学的工具绍介、评

注的历史与功能变迁、评注的类型及分工、当代评注的功能、评注的霸权及其对法学评价系统之反作用等。

讲座从霍姆斯大法官的法谚铺开，即“一般命题无从决定具体案件”，进而引出法教义学在大陆法系构建内部体系、实现公平价值的

重要作用。苏教授形容大陆法系法教义学如各种针法织就之大幅江南锦绣，并将不断持续下去。这一过程仰赖各种法教义学的工具，其在

功能上弹性互补，并涌现新的分工。法条评注在其中便是奠基的工作，随历史变迁必将承担目录学之功能，并因市场需求愈发多样。随

后，苏教授介绍了评注的三种类型及其分工，并着重介绍了“市场奇迹”Palandt民法短评注。民法评注在德国以实务界为主力作者，核

心是法条要件、效果分析和歧见记录，但也可能带来“评注”成为新的“学术霸权”的隐忧。最后，苏教授亦提供了德国民法评注之营业

模式以资参考，为中国大陆作为法典评注后发者提出了些许建议。

热烈的掌声后，各与谈人分别在朱庆育教授的引介下上台发言。

冯洁语副教授提出疑问，即法典评注在中国是否会阻碍法教义学的发展，如何平衡评注和法教义学发展的关系？朱庆育教授作出回

应，认为任何一种形式的文献达到巅峰就会限制一个领域的发展，但当下这一顾虑为时尚早。



刘勇副教授认为，在自然科学领域当中对一个事实的认识错误不会改变事物本身，但法学领域不然，因而特别认可了评注在学术观点

指引上的重要意义。

尚连杰副教授提到了中国法典评注工作可能遇到的问题，即有参考价值的案例可能会数量不足，以及中国语境下有的领域很难找到通

说，进而认为在中国的评注写作也许有更大的自由发挥空间。

宋晓教授作为国际私法领域的学者，提出了自己独到见解，即法典评注的使命可能是发展完美的法教义学和面向实务的工具书的结

合，进而希望从实证法到评注能完成“东施”到“西施”的蜕变。



解亘教授以“法学成熟的标志”切人，认为法学专业门槛的提高、学术研究的体系化和有序化以及教科书内容的本土化是中国法学成

熟的标志；而当评注具有象征性，成为实务界和课堂中的必备品，并且推动法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时候，也就是中国法学成熟的时候。

辛正郁律师认为，评注和法教义学都具有司法适用中心主义之“精神气质”，可以应对当下实务界人士对司法实践的焦虑；同时，评

注工作的推进也可以让我们审视法教义学的发展是否走在正确的方向上；此外，评注可以在最底层发现学术的分歧，进而更好地消弭分

歧。最后，辛律师形容苏永钦教授的讲座“云蒸霞蔚，蔚为大观，波澜壮阔”，并表达了对法典评注事业的肯定。



杨阳老师对讲座做了全面系统的梳理总结，并提出德国法典评注保持着对社科法学研究方法的开放性，值得我们借鉴。

叶金强教授表示苏老师的讲座能够给予我们思想上的引领，同时提出了自己对于评注作为工具的局限性反思，认为民法学的体系崇

拜、内在体系与外在体系之割裂可能是有意忽略了其间的诸多断层，但仍肯定体系的重要作用；法学的实践性在大陆法系即为法律解释如

何展开的问题，这需要内在体系的价值牵引与角力，需要法律技术和逻辑约束之配合。虽然法学中真正确定的东西可能并不存在，但法律

人还是要向这一方向努力。

苏永钦教授最后对与谈人的意见以及在座同学的提问做了回应。在中国，评注霸权很有可能发生，因为人们缺乏对于法律的信仰，学

者、法官亦渴望将自己的观点凸显于外，因而缺乏客观性，这与评注的高度客观化要求背道而驰。因此，在缺乏文化基础的前提下，我们

应当通过各种法教义学工具的竞争，使“客观性”成为一个口碑，推动评注客观化的正向循环。苏教授亦肯定了社科法学等在评注工作中

可能发挥的作用，希望作为评注的后发者我们可以多加思考这些问题。



朱庆育教授也认为，法社会学与法教义学是可以良性互补的，没有想象中如此割裂；苏老师本人的知识结构本身亦兼容各家，当知识

结构达到如此程度时，法教义学、社科法学的分类已然无意义。

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到场嘉宾合影留念。感谢苏永钦教授拨冗出席，带来如此精彩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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